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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實施後對公立學校

教育人員及教育生態之可能影響與省思 
許家驊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行政院教育部於 2017 年 3 月 30

日提出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

撫卹條例」草案，已於立法院 2017 年

6 月 29 日第 9 屆 3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

第 3 次會議通過制定「公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立法院法律系

統，2017），並經 2017 年 8 月 9 日總

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95501 號令制

定公布全文 100 條；除第 8 條第 4 項

及第 69 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施行（全國法規資

料庫，2017）。 

此項條例適用對象不僅針對現職

未退休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部份條文

並溯及已退休人員，其中影響重大之

退休資遣重要條文包含區隔退休年齡

與月退金起支年齡、延遲月退金起支

年齡（區隔大專以上、高中含以下學

校教師）、大幅降低所得替代率、調整

計算及給付方式、提高現職人員退撫

基金繳費提撥費率、明定資遣條件及

給付、設定退休給付停發要件、新增

不同職域類別年金轉換銜接（不同類

別年金年資保留併計）、5 年內檢討並

定期再檢討機制、2023 年 7 月起另立

新退撫基金並要求新進教育人員加入

繳納新基金等項目。 

因此可預見無論對現職未退休之

公立學校教職員或已退休人員而言，

本條例之施行勢必對其職涯生涯規劃

及退休保障權益產生重大影響，也是

現職公立學校教職人員或已退休人員

大家必須面對的事實。因此本文將先

探討前述政策之重要條文項目內容，

再探討其對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及教育

生態產生之可能影響及省思，分述如

下。 

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

卹條例重要條文內容摘述 

如前述，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影響重大之退休資遣重要

條文（立法院法律系統，2017；全國

法規資料庫，2017），包含以下： 

(一) 區隔退休年齡與月退金起支年

齡，提早自願退休與月退金起支

年齡不同（第 17 條至第 18 條、

第 31 條至第 32 條）。 

(二) 延遲月退金起支年齡方面，區隔

大專以上逐年調至 65 歲、高中含

以下學校教師逐年調至 58 歲，可

提前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

一年，減發 4%，最多提前五年，

減發 20%（第 31 條至第 32 條），

二者屆齡退休年齡均為 65 歲（第

20 條）。但在 15 年過渡期間，可

採計退休年資與實際年齡合計指

標數只要符合自 76 至 90 之指標

數及規定之實際年齡條件（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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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前滿 50 歲、2027 年

1 月 1 日後滿 55 歲），仍得擇領或

兼領全額月退休金。 

(三) 大幅降低月退金所得替代率，年

資 35 年者 10 年內從 75%調降至

60%、年資未滿 35 年者每少 1 年

前述替代率減少 1.5%，採計年資

自第 36 年起，每增加一年，增給

0.5%，最高增至 40 年止。（第 37

條至第 39 條）。 

(四) 調整計算及給付方式，基準由「最

後在職往前 5 年平均薪額」10 內

逐年調整為「最後在職往前 15 年

平均薪額」，以本薪 2 倍為退休所

得替代率分母值（本薪為前述 15

年平均薪額─平均本薪），並逐年

調整優惠存款利率（第 27 條至第

30 條、第 34 條至第 36 條）。 

(五) 提高現職人員退撫基金繳費提撥

費率，由 12%～15%提高調整為

12%～18%，政府與個人分擔比率

為 65%及 35%（第 8 條）。 

(六) 明定資遣條件及給付，符合系、

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

班、停辦、合併、組織變更精簡

等資遣條件者可退休（另須符合

第 19 條因學校精簡自願退休條

件）或被資遣，除屆齡退休者外，

得一次加發最高七個月之薪給總

額慰助金（第 24 條、第 41 條）。 

 

(七) 設定退休給付停發要件，退休再

任公職、行政法人、政府捐贈之

財團法人、轉投資公司以及私校

職務，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者，停止領月退休金及

優惠存款利息權利，至原因消滅

時恢復之（第 77 條）。 

(八) 新增不同職域類別年金轉換銜接

（不同類別年金年資保留併

計），不同職域類別年金年資可保

留併計，教職員任職滿五年，於

本條例施行後未辦理退休或資遣

而離職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外，其任職年資得予保留，俟其

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

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學校函轉主管機關依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審定其

年資及退休金（第 86 條至第 87

條）。 

(九) 新增 5 年內檢討並定期再檢討機

制，本條例施行後，建立年金制

度監控機制，五年內檢討制度設

計，之後再定期檢討（第 97 條）。 

(十) 新增 2023 年 7 月起另立新退撫基

金並要求新進教育人員加入繳納

新基金，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以後初任教職員者，其退

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並

另以法律定之（第 98 條）。 

上述重要條文項目、相關條文

號、內容摘述，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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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重要條文項目內容摘述 

項目  相關條文號  內容摘述 

1. 區隔退

休年齡

與月退

金起支

年齡 

 

 

 

第 17 條至

第 18 條、第

31 條至第

32 條 

 

 

年資足夠可提早自願退休但須符合起支年齡始可支領月退

金。（自願退休年齡：一，任職滿五年，年滿六十歲。二、

任職滿二十五年。所任職務有體能上之限制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酌予降低。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具原住民身分者，降

為五十五歲。但本條例施行後，應配合原住民平均餘命與全

體國民平均餘命差距之縮短，逐步提高自願退休年齡至六十

歲。）（月退金起支年齡請見第二列） 

2. 延遲月

退金起

支年齡 

 

 

第 31 條至

第 32 條 

 

 

 

大專以上學校教師比照公務人員由 50 歲逐年增加至 65 歲、

高中含以下學校由 50 歲逐年增加至 58 歲，可提前領取減額

月退休金，每提前一年，減發百分之四，最多提前五年，減

發百分之二十。（第 20 條二者屆齡退休年齡均為 65 歲） 

但在十五年過渡期間，可採計退休年資與實際年齡合計指標

數只要符合自七十六至九十之指標數（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退休者，應年滿五十歲，中華民國一

百一十六年一月一日以後退休者，應年滿五十五歲），仍得

擇領或兼領全額月退休金。 

3. 大幅月

退金降

低所得

替代率 

 第 37 條至

第 39 條 

 所得替代率以每年調降 1.5%比例 10年內從 75%調降至 60%

（年資 35 年者），月退所得若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目前樓

地板為 32160 元）不再調降。 

任職滿十五年者，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

五，最高增至三十五年（亦即年資未滿三十五年者每少一年

替代率減少百分之一點五）。自第三十六年起，每增加一年，

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增至四十年止。未滿一年之畸零年

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4. 調整計

算及給

付方式 

 

 

第 27 條至

第 30 條、 

第 34 條至

第 36 條 

 

 

 

 

退休金計算基準由「最後在職往前 5 年平均薪額」10 內逐

年調整為「最後在職往前 15 年平均薪額」，退休所得替代率

分母值（本薪 2 倍），本薪使用最後在職往前 15 年平均薪額

（平均本薪）計算。調整優惠存款利率，支領月退金者逐年

調降於 110 年起歸零，支領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金額超過最低

保障金額者（目前樓地板為 32160 元）逐年調降於 114 年起

為 6%，未超過最低保障金額者（目前樓地板為 32160 元）

則不予變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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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相關條文號  內容摘述 

5. 提高現

職人員

退撫基

金繳費

提撥費

率 

 

 

 

 

第 8 條  退撫基金費用按教職員本（年功）薪額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

百分之十八之提撥費率，按月由政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教

職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亦即法定提撥費率區間由 12%～

15%提高調整為 12%～18%，政府與個人分擔比率仍為 65%

及 35%。此外退撫基金，係由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

前述退撫基金費用設立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6. 明定資

遣條件

及給付 

 

 

第 24 條、第

41 條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合併、組

織變更，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不能勝

任現職工作，有具體事實，且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練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受監護宣

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符合上述狀況者，由服務學校報

主管機關核定後，予以資遣（校長具有前述情事者，由主管

機關予以資遣，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之資遣，比照公務人

員資遣情事及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 

教職員因配合學校停辦、合併或組織變更，依法令辦理精簡

而退休或資遣者，除屆齡退休者外，得一次加發最高七個月

之薪給總額慰助金。但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

任第七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職務之一且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應由再任機關或學校扣除其退休、

資遣月數之薪給總額慰助金後，收繳其餘額，並繳回原服務

學校、整併或改隸之學校或上級主管機關。 

（因學校精簡自願退休另須符合第 19 條條件，一、任職滿

二十年。二、任職滿十年而未滿二十年，且年滿五十五歲。

三、任本職務年功薪最高級滿三年，且年滿五十五歲。） 

7. 設定退

休給付

停發要

件 

 

 

第 77 條  退休再任公職、行政法人、政府捐贈之財團法人、轉投資公

司以及私校職務者，若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者，將停領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

復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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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相關條文號  內容摘述 

8. 新增不

同職域

類別年

金轉換

銜接 

 

 

 

第 86 條 

至第 87 條 

 

 

不同職域類別年金年資可保留併計，教職員任職滿五年，於

本條例施行後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除本條例另有規

定外，其任職年資得予保留，俟其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

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學校函轉主管機

關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審定其年資及退休金。 

教職員依本條例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十五

年者，得併計曾任適用其他職域職業退休金法令且未曾辦理

退休（職、伍）、資遣或年資結算已領取退離給與之年資，

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 

教職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條例施行後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

職且未支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理退休

（職）時，得併計原教職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並

於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

件，送原服務學校函轉主管機關審定其年資及月退休金。 

9. 新增 5年

內檢討

並定期

再檢討

機制 

 第 97 條  本條例施行後，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建立年金制度監控機

制，五年內檢討制度設計與財務永續發展，之後定期檢討。 

10. 新增

2023年 7

月起另

立新退

撫基金

並要求

新進教

育人員

加入繳

納新基

金 

 第 98 條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教職員者，其退撫制

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並另以法律定之。 

註：資料引自「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立法院法律系統、全國法規資料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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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及教育

生態之可能影響與省思 

綜合前述各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重要條文內容，可發

現幾項本條例之制定特色，如控管延

遲月退休給付起支年齡（自 50 歲逐年

提高至高中含以下學校人員 58 歲及大

專院校人員 65 歲）、提高繳納費用（由

12%～15%提高調整為 12%～18%）、

增加繳納年限（至少增加 8-15 年、綜

合 75 舊制及 90 新制為評估基礎）、大

幅減少月退給付所得替代率（年資 35

年者 10 年內自 75%調降至 60%、年資

未滿 35 年者每少 1 年前述替代率減少

1.5%）、改採 15 年本薪均薪為所得給

付計算基礎、可被資遣轉換不同職域

併計年資、5 年內檢討並定期再檢討、

未來 2023 年另立新退撫基金並要求新

進人員加入繳納新基金以減輕政府給

付壓力（確定提撥繳費制但非確定給

付制、銓敘部規劃中）。此些特色對公

立學校教育人員及教育生態可能造成

之影響與省思，分述如下： 

(一) 可能影響 

1. 可能造成大部份現職及原近退教

育人員因大幅減少給付所得替代

率逐年降至 60%且提前領取須扣

減替代率、改採 15 年本薪均薪為

所得給付計算基礎而延退 

依前述特色可預期，雖然採逐年

增加月退給付年齡、同時逐年降低月

退給付所得替代率設計，但在其中「大

幅減少給付所得替代率逐年降至 60%

且提前領取須扣減替代率」、「改採 15

年本薪均薪為所得給付計算基礎」之

二項最重要因素影響下，2018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現職及原近退教育人員大

部份勢必都會延退，且非常可能均會

延至最後屆齡退休年齡 65 歲始退休

（綜合 75 舊制、90 新制為評估基礎）。 

2. 可能造成因教育人員延退導致教

育機制老化、斷層現象，出現資深

與新進教育人員間經驗傳承斷

層，教育機制老化遲滯、影響更新

生命力，並可能加劇流浪教師、師

資供需失衡問題嚴重性 

基於前項影響可預期未來各級學

校教育現場將不可避免出現教育人員

老化、斷層現象，因為雖然每年仍會

有部份屆齡退休及因故因病自願退休

缺額，但教育現場人員大量新陳代謝

速度仍將因此減緩至少 8-15 年後（綜

合 75 舊制、90 新制為評估基礎），才

會開始有較多教育人員新陳代謝，但

之後每次增補的新進教育人員員額至

少幾十年後、可能均會延至屆齡才會

退休（65 歲屆齡退休，以 90 新制為評

估基礎），且每次代謝增補進整批新進

人員、但資深人員亦同時整批退休，

無法順暢完成及累積經驗傳承，如此

現象將不斷重複循環。 

最後非常可能的衍生結果是，現

職人員無意願亦不會提前退休、新進

人員無特別機會亦無法不斷大量增

補、資深人員與新進人員間經驗傳承

斷層，教育機制老化遲滯、影響更新

生命力。依前述所提年金改革影響，

再加上少子化趨勢，將更可能加劇現

階段已近無解之流浪教師、師資供需

失衡問題嚴重性（皮諾丘，2017 年 7

月 11 日）。與歷年數據比較，雖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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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培育名額管控緊縮及大量開設

代課代理教師職缺政策、流浪教師出

任代課代理教師人數增加及流浪教師

轉變行業影響，流浪教師人數微幅減

少中，但每年仍有近 4 萬名流浪教師

（自由時報電子報，2016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2016）。如何解決此些衍

生問題，未來將會是各級教育行政主

管機關及學校現場必須面對且無法逃

避之重大挑戰。 

3. 可能造成教育現場人員因少子化

致使學校組織精簡而面臨可能被

資遣之心理壓力及教育現場不穩

定氛圍 

由於少子化現象，加上本條例法

源依據，未來因學校組織精簡或原職

務消失、又無適當職務安排之教育現

場人員，將非常可能被迫接受資遣，

雖然同條例也有可接受不同職域類別

年金年資保留併計之條文，但仍將可

能為教育現場營造不穩定氛圍，而增

加教育現場人員之心理壓力、影響教

育教育現場及教育生態穩定性。如何

解決此一問題，未來同樣會是各級教

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學校現場必須面對

且無法逃避之重大挑戰。 

4. 未來另立新退撫基金，可能造成舊

基金無新進人員繳費之提撥財源

注入而面臨財務缺口或用罄破

產，即使政府負舊基金最後支付保

證責任，但仍可能造成舊基金現職

及退休成員未來會不斷面臨定期

被檢討提高提撥費率及年限（含延

遲月退起支年齡）、同時調降退休

給付所得替代率 

 

未來 2023 年 7 月起政府將另立新

退撫基金並要求新進人員加入繳納新

基金（確定提撥繳費制但非確定給付

制、銓敘部規劃中），以減輕未來政府

對新進人員給付壓力，並預防舊基金

用罄影響新進人員未來之退休權益。

此項作法非常可能帶來的結果是，政

府在財政困難考量下，加上不再有新

進人員繳費提撥的狀況下，挹注於舊

基金的財源將可能自 2023 年 7 月起逐

年縮減、甚至為零，若政府無法大幅

撥補基金再加上無新進人員繳費之提

撥財源注入，舊基金將可能會面臨財

務缺口而用罄破產，且最後可能無法

再給付舊基金退休成員任何退休所

得。雖然此項問題尚有解決可能，因

為在第 8 條中，已明定「退撫基金，

係由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前述

退撫基金費用設立之，並由政府負最

後支付保證責任。」但舊基金現職及

退休成員未來應會不斷面臨定期被檢

討提高提撥費率及年限（含延遲月退

起支年齡）、同時調降退休給付所得替

代率。 

加上本條例中列有 5 年內檢討並

定期再檢討條文（建立年金制度監控

機制─含自動調整機制並定期檢討，以

利財務永續發展），因此舊基金退休成

員之退休給付所得替代率、舊基金現

職成員提撥費率及年限（含延遲月退

起支年齡），未來應會再定期被檢討調

降退休給付所得替代率、提高提撥費

率及年限（含延遲月退起支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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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省思 

基於上述，面對此項教育人員退撫資

制度重大變革，現職人員可能需要重新考

量安排職涯及生涯規劃、培養多元專長並

考慮投資創業可能性、妥善作好財務管理

及投資理財規劃、保健養生等以因應此一

變革。而退休人員除同樣需要前述因應

外，再者因退休後家計及經濟負擔支出狀

況大家各自不同，若可運用額度低於 2017

年六都貧窮線標準臺北市 1 萬 5544 元，

新北市1萬3700元，桃園市1萬3692元，

臺中市1萬3084元，高雄市1萬2941元，

臺南市 1 萬 1448 元標準者即為低收入

戶，另若低於臺北市中低收入戶標準 2 萬

2207 元者則為臺北市中低收入戶（自由時

報電子報，2016年12月15 日）。 

為避免自身落入貧窮線而成為日

本社會出現的「向下社會流動老人」

（簡稱下流老人）及「過勞老人」（至

往生前仍在工作的高齡長者），若有需

要者可能需要另外考量加入立法院臨

時會通過制定本條例附帶決議之協助

退休者回歸校園二次就業方案或其他

退休高齡者就業方案規劃，重新再進

入職場工作，以因應生活經濟所需，

但退休再任公職、行政法人、政府捐

贈之財團法人、轉投資公司以及私校

職務者，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不能超過

法定基本工資，2017 年每月基本工資

調整為 21,009 元、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2,000 元（勞動

部，2017），否則將被停止支領月退休

金及優惠存款利息權利。最後祝福所

有現職及退休教育人員大家都能順利

調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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